8.1.5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标识系统是否具备如下特点：
1） 同一种类型标识信息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，在统一版面布置；			 
是 
否
2） 不同类型标识信息版面单独设置；									 
是 
否
3） 有无障碍设施空间环境中，设置有无障碍信息；						 
是 
否
4） 导向标识信息系统应具有便于及时更新与扩充内容的可调整性。	     
是 
否 
请简要说明标识系统的类型、位置和使用效果。
	1.建筑物类标识：指建筑物墙体处（外墙、内墙）的标识，如：楼栋牌、单元牌、门牌等等。
2.公共服务类标识：指为小区居住居民或外访人员在公共服务类区域的指示标识，如：洗手间标识牌。
3.提示、警示类标识：具有提示或警示功能的标识，如树种简介牌，小心落水等等类似的标识牌。
4.小区形象标识：指小区的整体形象的展示，其代表着小区的脸面，也是最重要的标识。
5.安全设施类标识：是指为了不可知的安全隐患而做的准备性标识，如：消防中心处的标识牌、安全出口标识牌等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临时性标识：是指小区临时性设立展示的标识牌，如：正在维修等等标识牌的设立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竣工总平面图；
2）标识系统设计文件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1）竣工总平面图；
2）标识系统设计文件。




